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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户需求书

（汕尾市生态环境局2023年净水服务项目）

汕尾市生态环境局

2023 年 8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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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名称

汕尾市生态环境局 2023 年净水服务项目

二、项目预算

人民币：18000 元/年。

此项目采用租赁相关净水设备，并支付设备租赁、管理

及维护费用的形式，此费用包括服务所需的材料费、施工费、

人工费、运输费及每月对净水系统进行维护保养等保证净水

系统正常运转所需相关费用。以上费用均含税。

三、供应商要求

（一）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，在中华人民共和

国境内注册的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。

（二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保资金的良好记录。

（三)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会核算。

（四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

大违法记录。

（五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四、项目内容

此项目需提供汕尾市环境监测监控中心办公大楼 7-11

层办公区域的净水保障服务。具体包括：1.在办公楼 11 层

安装一台中央处理器。2.在 7-10 层和食堂合适位置各安装 1

个出水口，共 5 个出水口。3.对有关饮用水净化服务提供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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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，至少每月更换一次滤芯，提供净水服务报告，并保障净

化水的使用。具体出水口位置根据汕尾市环境监测监控中心

大楼实际，双方可进行科学合理调整（如有增加，按照采购

有关规定要求，另自结算相关费用）。

五、项目要求

1. 本项目使用原水采用城市自来水，原水水质按《生

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（GB5749-2006）执行，如当地原水水

质与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有出入，工艺流程需作相应调

整。出水水质需符合《饮用净水水质标准》（CJ94-2005）

有关水质要求。

2. 供应方需采用处理工艺先进、成熟可靠的处理设备及

方式，确保处理出水的水质指标达到要求的水质标准。且净

水系统满足全自动、智能化、节能性，方便操作管理，保证

运行稳定可靠。

3. 供应方需对相关设备提供每月保养维护，发现问题

需立即采取有效措施，并及时向采购方报告，问题需在 24

小时内处置完毕，如确实需要延期需向采购方作出解释。

4. 满足采购方合理要求。

汕尾市生态环境局

2023 年 8 月 日


